
附件 2

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共基本能力笔试同步考试准考证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身份证号：

考试科目： 《公共基本能力测验（专技岗）》

考试时间：2023 年 5 月 13 日（周六）上午 9:00-11:30

考 场 号： 座 位 号：

考点名称： 北京科学中心

考点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北辰路 9 号院

考生

相片
加盖印章

考 场 规 则

一、考生在考点应全程佩戴口罩，保持 1 米以上间隔距离，身份核验时可短暂

摘下口罩，积极配合考点工作人员做好防疫相关工作。

二、考试开始前 60 分钟持本人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或社保卡）原件进

入考场，对号入座，并将本人的身份证明和准考证放在课桌右上角，以备监考员

查验。就座后，不得离开座位。不在规定座位应试，考试成绩无效。相关证件不

符、不齐者，须先到考务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核实身份后，方可进入考场。

三、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不得入场；考试期间，不得提前交卷、退场。

四、考生应严格按照规定携带文具（黑色字迹签字笔、2B 铅笔、橡皮），开考

后考生之间不得传递任何物品。携带规定以外物品（包括手机、智能手表、计算

器、书籍、资料等）须统一放置在考场指定位置，其中电子设备须关闭电源。

五、试题本和答题卡发放后，考生必须首先检查试题本是否有印刷字迹不清、

缺页短码、页码颠倒或者答题卡有脏污、折叠等问题，如发现问题，须举手示意，

请监考员判别、处理。

六、在试题本和答题卡规定位置准确填写、填涂姓名、准考证号。不在规定的

位置填写或做标记的，成绩无效。开考信号发出后才能答题，否则按违纪处理。

七、不得要求监考员解释试题。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严禁交头接耳，不得窥

视他人试题本、答题卡及草稿纸，不得为他人窥视提供便利。严禁抄袭。

八、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必须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题本、答题卡分别

反面向上放在桌面上，待监考员收齐清点后，经监考员允许方可离开考场。

九、考生不得将试题本、答题卡、草稿纸及相关考试信息带出考场。

十、考生应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接受监考员的监督和检查。考试期间的违纪

违规行为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 35 号令《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规定》中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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